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金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陳婕妤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06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

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周金生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壹年。

    事  實

周金生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其認知、情緒調節與衝動控

制能力明顯受損，已達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

其於民國111年1月26日18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

前，因丟擲廢棄物遭丙○○制止，情緒失控，竟基於傷害之犯

意，持路邊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朝丙○○之頭部丟擲，並與丙

○○互相拉扯，致丙○○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痛頭暈、合併左眉

挫傷紅腫瘀青、雙側頸部紅腫、左手臂、左手及右膝多處挫傷擦

傷等傷害。

    理  由

一、被告周金生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

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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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

合先敘明。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296、306頁），且據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指

訴歷歷（偵卷第37至39、189頁），並有告訴人之汐止國泰

綜合醫院111年1月26日診斷證明書（偵卷第49頁）、同醫院

112年1月4日（111）汐管歷字第0000004358號函暨所附告訴

人就醫病歷、傷勢照片（本院卷第31至101頁）、現場監視

器翻拍照片暨現場照片（偵卷第51至56頁）、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汐止分局111年1月26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偵

卷第29至33頁）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

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

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持路邊

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丟擲告訴人頭部、拉扯告訴人等數

行為，係於同時同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

包括一罪。

（二）本案被告之行為應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

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

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

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

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

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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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

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

時之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

斷。 　

    2.關於被告為本案111年1月26日犯行時，是否有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乙節，經本院囑託馬偕紀念醫院為鑑定，結

論為：被告自35歲起就開始有寡言，會以點頭、搖頭或筆

談來表達意思，同時有命令式的聽幻覺與宗教及被害妄

想；39歲則因攻擊鄰居遭判刑入獄，43歲起又因受聽幻覺

與妄想等精神病症狀在社區持刀揮舞而遭送至汐止國泰醫

院急診，之後又轉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治療，在

1年左右的治療中，發現其罹患有思覺失調症，在聽幻覺

影響下常拒絕說話，並有被害與宗教妄想造成其生活困

擾，當時並因此取得中度身心障礙的身分，然而之後其未

再就醫，自46歲起，即陸續涉及多起傷害、竊盜等刑事案

件；多年以來，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並有聽幻覺、妄想

及負性症狀等主要臨床症狀，這些症狀對其日常生活造成

困擾，影響其正常社交互動和工作表現，在本案發生時，

被告亦符合上述表現（本院卷第269、271頁），足認被告

於行為時確實受到其精神障礙即思覺失調症之影響。

　　3.關於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程度為何乙節，前

開鑑定結論則認為：思覺失調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

病人可能出現現實失調、妄想、幻覺等症狀，並且可能會

影響到情緒和行為的控制能力；根據鑑定所得資料，被告

案發當時的行為表現應與受思覺失調症的影響有關，其雖

然知道以玩具三輪車丟人是錯誤的舉動，原本對被害人也

不具有妄想意念，但在案發當時被告因隨地丟棄廢棄物遭

告訴人出言制止後，受思覺失調症影響下使其難以像常人

一樣理性思考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被制止後引發的憤怒情

緒進一步使得其行為控制能力顯著減低，導致他直接以暴

力做出回應，造成告訴人受傷（本院卷第272頁）。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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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前開鑑定意見，並酌以一般智識、精神狀況正常之人

若因自身違規行為遭他人制止，衡情或可能因羞愧當場自

承其過，或可能仍置若罔聞、離開現場，鮮有反而立即主

動攻擊制止者之情形，從而，堪認被告行為時之衝動控制

能力確實低於常人；另佐以被告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確實

可能對其衝動控制能力造成影響乙節，業經認定如前，復

參以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直接審理所得之心證，見

被告確有緘默不語、只願筆談、情感表達淡漠等負性症

狀，當庭筆談之內容又多有答非所問之內容，及「助選

員」、「中符」等脫離現實之妄想情節（本院卷第310、3

13頁），要與前開思覺失調症之診斷及病程相符；基上，

當可認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因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導

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19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指正其任意丟棄廢棄物，即貿

然動手攻擊告訴人成傷，實有不該；惟念其有此行為，乃

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造成衝動控制能力下降所致，犯後

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暨考量其素行（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所用手段、所生損害，及其

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59至260、

3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保安處分之諭知：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規定經總統於111年2月18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2月20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

「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

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

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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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修正後刑法第87條則規定：「因

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

護。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

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

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

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

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監護處分性質上係屬拘束人身自

由之保安處分，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為新舊法比較，

而前述修正於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許可

延長，對於被告並非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

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法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先予敘

明。

（二）關於被告是否有再犯風險乙節，前開鑑定報告載明：被告

之思覺失調症對其整體社會生活功能造成明顯的退化，同

時在過去的犯罪紀錄中也需要考慮其疾病對其行為可能造

成的影響；此外，被告缺乏病識感，不認為自己患有思覺

失調症，並且表現出聽幻覺、被害妄想及暴力行為的情

況，這顯示出其高度的再犯風險，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和

治療；而被告缺乏自主就醫的動機和能力，近年來的紀錄

顯示家人無法協助被告就醫，使其於社區生活中能得到合

適的醫療及生活照顧；臨床建議仍是先提供被告相當時間

的住院治療，與其建立治療關係，並在積極接受藥物、心

理、職能附件與社會人際的技巧訓練的處遇下，觀察其病

情改善及社會能力提升的程度，再考慮後續社區生活的持

續追蹤和介入，如此才能保護被告及他人，並減少其再犯

風險等語（本院卷第272至273頁）。本院考量被告罹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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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失調症迄今已達10餘年，目前仍存有明顯精神症狀，且

病識感不佳，而在未定期就醫、無人敦促按時接受治療情

況下，實有對他人造成危害之高度可能，此由其於108年

起即陸續有多起傷害、竊盜等前案紀錄，觀之益徵，因認

其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協助被告持續接受治

療，穩定其精神症狀及認知功能表現，確保精神疾病治療

效用，進而改善其生活功能，亦為防衛社會之必要，爰依

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令被告於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期間為1年。

五、扣案玩具三輪車1台，雖為被告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惟被告

係於堆置廢棄物處拿取該車，並無證據證明屬於被告所有，

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銘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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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金生






指定辯護人  陳婕妤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周金生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周金生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其認知、情緒調節與衝動控制能力明顯受損，已達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其於民國111年1月26日18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因丟擲廢棄物遭丙○○制止，情緒失控，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路邊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朝丙○○之頭部丟擲，並與丙○○互相拉扯，致丙○○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痛頭暈、合併左眉挫傷紅腫瘀青、雙側頸部紅腫、左手臂、左手及右膝多處挫傷擦傷等傷害。
    理  由
一、被告周金生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296、306頁），且據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指訴歷歷（偵卷第37至39、189頁），並有告訴人之汐止國泰綜合醫院111年1月26日診斷證明書（偵卷第49頁）、同醫院112年1月4日（111）汐管歷字第0000004358號函暨所附告訴人就醫病歷、傷勢照片（本院卷第31至101頁）、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暨現場照片（偵卷第51至56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111年1月26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29至33頁）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持路邊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丟擲告訴人頭部、拉扯告訴人等數行為，係於同時同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二）本案被告之行為應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2.關於被告為本案111年1月26日犯行時，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乙節，經本院囑託馬偕紀念醫院為鑑定，結論為：被告自35歲起就開始有寡言，會以點頭、搖頭或筆談來表達意思，同時有命令式的聽幻覺與宗教及被害妄想；39歲則因攻擊鄰居遭判刑入獄，43歲起又因受聽幻覺與妄想等精神病症狀在社區持刀揮舞而遭送至汐止國泰醫院急診，之後又轉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治療，在1年左右的治療中，發現其罹患有思覺失調症，在聽幻覺影響下常拒絕說話，並有被害與宗教妄想造成其生活困擾，當時並因此取得中度身心障礙的身分，然而之後其未再就醫，自46歲起，即陸續涉及多起傷害、竊盜等刑事案件；多年以來，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並有聽幻覺、妄想及負性症狀等主要臨床症狀，這些症狀對其日常生活造成困擾，影響其正常社交互動和工作表現，在本案發生時，被告亦符合上述表現（本院卷第269、271頁），足認被告於行為時確實受到其精神障礙即思覺失調症之影響。
　　3.關於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程度為何乙節，前開鑑定結論則認為：思覺失調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病人可能出現現實失調、妄想、幻覺等症狀，並且可能會影響到情緒和行為的控制能力；根據鑑定所得資料，被告案發當時的行為表現應與受思覺失調症的影響有關，其雖然知道以玩具三輪車丟人是錯誤的舉動，原本對被害人也不具有妄想意念，但在案發當時被告因隨地丟棄廢棄物遭告訴人出言制止後，受思覺失調症影響下使其難以像常人一樣理性思考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被制止後引發的憤怒情緒進一步使得其行為控制能力顯著減低，導致他直接以暴力做出回應，造成告訴人受傷（本院卷第272頁）。本院參酌前開鑑定意見，並酌以一般智識、精神狀況正常之人若因自身違規行為遭他人制止，衡情或可能因羞愧當場自承其過，或可能仍置若罔聞、離開現場，鮮有反而立即主動攻擊制止者之情形，從而，堪認被告行為時之衝動控制能力確實低於常人；另佐以被告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確實可能對其衝動控制能力造成影響乙節，業經認定如前，復參以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直接審理所得之心證，見被告確有緘默不語、只願筆談、情感表達淡漠等負性症狀，當庭筆談之內容又多有答非所問之內容，及「助選員」、「中符」等脫離現實之妄想情節（本院卷第310、313頁），要與前開思覺失調症之診斷及病程相符；基上，當可認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因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導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指正其任意丟棄廢棄物，即貿然動手攻擊告訴人成傷，實有不該；惟念其有此行為，乃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造成衝動控制能力下降所致，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暨考量其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所用手段、所生損害，及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59至260、3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保安處分之諭知：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規定經總統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2月20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修正後刑法第87條則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監護處分性質上係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為新舊法比較，而前述修正於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對於被告並非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法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關於被告是否有再犯風險乙節，前開鑑定報告載明：被告之思覺失調症對其整體社會生活功能造成明顯的退化，同時在過去的犯罪紀錄中也需要考慮其疾病對其行為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外，被告缺乏病識感，不認為自己患有思覺失調症，並且表現出聽幻覺、被害妄想及暴力行為的情況，這顯示出其高度的再犯風險，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和治療；而被告缺乏自主就醫的動機和能力，近年來的紀錄顯示家人無法協助被告就醫，使其於社區生活中能得到合適的醫療及生活照顧；臨床建議仍是先提供被告相當時間的住院治療，與其建立治療關係，並在積極接受藥物、心理、職能附件與社會人際的技巧訓練的處遇下，觀察其病情改善及社會能力提升的程度，再考慮後續社區生活的持續追蹤和介入，如此才能保護被告及他人，並減少其再犯風險等語（本院卷第272至273頁）。本院考量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迄今已達10餘年，目前仍存有明顯精神症狀，且病識感不佳，而在未定期就醫、無人敦促按時接受治療情況下，實有對他人造成危害之高度可能，此由其於108年起即陸續有多起傷害、竊盜等前案紀錄，觀之益徵，因認其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協助被告持續接受治療，穩定其精神症狀及認知功能表現，確保精神疾病治療效用，進而改善其生活功能，亦為防衛社會之必要，爰依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令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期間為1年。
五、扣案玩具三輪車1台，雖為被告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惟被告係於堆置廢棄物處拿取該車，並無證據證明屬於被告所有，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銘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金生



指定辯護人  陳婕妤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06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
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周金生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
監護壹年。
    事  實
周金生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其認知、情緒調節與衝動控
制能力明顯受損，已達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
其於民國111年1月26日18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
因丟擲廢棄物遭丙○○制止，情緒失控，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路
邊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朝丙○○之頭部丟擲，並與丙○○互相拉扯
，致丙○○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痛頭暈、合併左眉挫傷紅腫瘀青、
雙側頸部紅腫、左手臂、左手及右膝多處挫傷擦傷等傷害。
    理  由
一、被告周金生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
    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
    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
    合先敘明。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296、306頁），且據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指訴
    歷歷（偵卷第37至39、189頁），並有告訴人之汐止國泰綜
    合醫院111年1月26日診斷證明書（偵卷第49頁）、同醫院11
    2年1月4日（111）汐管歷字第0000004358號函暨所附告訴人
    就醫病歷、傷勢照片（本院卷第31至101頁）、現場監視器
    翻拍照片暨現場照片（偵卷第51至56頁）、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汐止分局111年1月26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
    第29至33頁）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確
    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持路邊
      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丟擲告訴人頭部、拉扯告訴人等數
      行為，係於同時同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
      包括一罪。
（二）本案被告之行為應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
      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
      ，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
      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
      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
      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
      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
      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
      之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2.關於被告為本案111年1月26日犯行時，是否有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乙節，經本院囑託馬偕紀念醫院為鑑定，結
      論為：被告自35歲起就開始有寡言，會以點頭、搖頭或筆
      談來表達意思，同時有命令式的聽幻覺與宗教及被害妄想
      ；39歲則因攻擊鄰居遭判刑入獄，43歲起又因受聽幻覺與
      妄想等精神病症狀在社區持刀揮舞而遭送至汐止國泰醫院
      急診，之後又轉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治療，在1
      年左右的治療中，發現其罹患有思覺失調症，在聽幻覺影
      響下常拒絕說話，並有被害與宗教妄想造成其生活困擾，
      當時並因此取得中度身心障礙的身分，然而之後其未再就
      醫，自46歲起，即陸續涉及多起傷害、竊盜等刑事案件；
      多年以來，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並有聽幻覺、妄想及負
      性症狀等主要臨床症狀，這些症狀對其日常生活造成困擾
      ，影響其正常社交互動和工作表現，在本案發生時，被告
      亦符合上述表現（本院卷第269、271頁），足認被告於行
      為時確實受到其精神障礙即思覺失調症之影響。
　　3.關於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程度為何乙節，前
      開鑑定結論則認為：思覺失調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
      病人可能出現現實失調、妄想、幻覺等症狀，並且可能會
      影響到情緒和行為的控制能力；根據鑑定所得資料，被告
      案發當時的行為表現應與受思覺失調症的影響有關，其雖
      然知道以玩具三輪車丟人是錯誤的舉動，原本對被害人也
      不具有妄想意念，但在案發當時被告因隨地丟棄廢棄物遭
      告訴人出言制止後，受思覺失調症影響下使其難以像常人
      一樣理性思考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被制止後引發的憤怒情
      緒進一步使得其行為控制能力顯著減低，導致他直接以暴
      力做出回應，造成告訴人受傷（本院卷第272頁）。本院
      參酌前開鑑定意見，並酌以一般智識、精神狀況正常之人
      若因自身違規行為遭他人制止，衡情或可能因羞愧當場自
      承其過，或可能仍置若罔聞、離開現場，鮮有反而立即主
      動攻擊制止者之情形，從而，堪認被告行為時之衝動控制
      能力確實低於常人；另佐以被告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確實
      可能對其衝動控制能力造成影響乙節，業經認定如前，復
      參以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直接審理所得之心證，見
      被告確有緘默不語、只願筆談、情感表達淡漠等負性症狀
      ，當庭筆談之內容又多有答非所問之內容，及「助選員」
      、「中符」等脫離現實之妄想情節（本院卷第310、313頁
      ），要與前開思覺失調症之診斷及病程相符；基上，當可
      認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因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導致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指正其任意丟棄廢棄物，即貿
      然動手攻擊告訴人成傷，實有不該；惟念其有此行為，乃
      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造成衝動控制能力下降所致，犯後
      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暨考量其素行（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所用手段、所生損害，及其
      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59至260、
      3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保安處分之諭知：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規定經總統於111年2月18日修正
      公布，並於同年2月20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
      「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
      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
      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
      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修正後刑法第87條則規定：「因
      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
      護。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
      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
      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
      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
      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監護處分性質上係屬拘束人身自
      由之保安處分，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為新舊法比較，
      而前述修正於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許可
      延長，對於被告並非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
      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法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先予敘明
      。
（二）關於被告是否有再犯風險乙節，前開鑑定報告載明：被告
      之思覺失調症對其整體社會生活功能造成明顯的退化，同
      時在過去的犯罪紀錄中也需要考慮其疾病對其行為可能造
      成的影響；此外，被告缺乏病識感，不認為自己患有思覺
      失調症，並且表現出聽幻覺、被害妄想及暴力行為的情況
      ，這顯示出其高度的再犯風險，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和治
      療；而被告缺乏自主就醫的動機和能力，近年來的紀錄顯
      示家人無法協助被告就醫，使其於社區生活中能得到合適
      的醫療及生活照顧；臨床建議仍是先提供被告相當時間的
      住院治療，與其建立治療關係，並在積極接受藥物、心理
      、職能附件與社會人際的技巧訓練的處遇下，觀察其病情
      改善及社會能力提升的程度，再考慮後續社區生活的持續
      追蹤和介入，如此才能保護被告及他人，並減少其再犯風
      險等語（本院卷第272至273頁）。本院考量被告罹患思覺
      失調症迄今已達10餘年，目前仍存有明顯精神症狀，且病
      識感不佳，而在未定期就醫、無人敦促按時接受治療情況
      下，實有對他人造成危害之高度可能，此由其於108年起
      即陸續有多起傷害、竊盜等前案紀錄，觀之益徵，因認其
      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協助被告持續接受治療，
      穩定其精神症狀及認知功能表現，確保精神疾病治療效用
      ，進而改善其生活功能，亦為防衛社會之必要，爰依修正
      前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令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期間為1年。
五、扣案玩具三輪車1台，雖為被告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惟被告
    係於堆置廢棄物處拿取該車，並無證據證明屬於被告所有，
    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銘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6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金生



指定辯護人  陳婕妤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0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周金生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事  實
周金生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其認知、情緒調節與衝動控制能力明顯受損，已達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其於民國111年1月26日18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因丟擲廢棄物遭丙○○制止，情緒失控，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路邊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朝丙○○之頭部丟擲，並與丙○○互相拉扯，致丙○○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痛頭暈、合併左眉挫傷紅腫瘀青、雙側頸部紅腫、左手臂、左手及右膝多處挫傷擦傷等傷害。
    理  由
一、被告周金生所犯者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 、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296、306頁），且據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指訴歷歷（偵卷第37至39、189頁），並有告訴人之汐止國泰綜合醫院111年1月26日診斷證明書（偵卷第49頁）、同醫院112年1月4日（111）汐管歷字第0000004358號函暨所附告訴人就醫病歷、傷勢照片（本院卷第31至101頁）、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暨現場照片（偵卷第51至56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111年1月26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29至33頁）等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持路邊廢棄之兒童三輪車玩具丟擲告訴人頭部、拉扯告訴人等數行為，係於同時同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二）本案被告之行為應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
    1.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2.關於被告為本案111年1月26日犯行時，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乙節，經本院囑託馬偕紀念醫院為鑑定，結論為：被告自35歲起就開始有寡言，會以點頭、搖頭或筆談來表達意思，同時有命令式的聽幻覺與宗教及被害妄想；39歲則因攻擊鄰居遭判刑入獄，43歲起又因受聽幻覺與妄想等精神病症狀在社區持刀揮舞而遭送至汐止國泰醫院急診，之後又轉至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治療，在1年左右的治療中，發現其罹患有思覺失調症，在聽幻覺影響下常拒絕說話，並有被害與宗教妄想造成其生活困擾，當時並因此取得中度身心障礙的身分，然而之後其未再就醫，自46歲起，即陸續涉及多起傷害、竊盜等刑事案件；多年以來，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並有聽幻覺、妄想及負性症狀等主要臨床症狀，這些症狀對其日常生活造成困擾，影響其正常社交互動和工作表現，在本案發生時，被告亦符合上述表現（本院卷第269、271頁），足認被告於行為時確實受到其精神障礙即思覺失調症之影響。
　　3.關於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程度為何乙節，前開鑑定結論則認為：思覺失調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病人可能出現現實失調、妄想、幻覺等症狀，並且可能會影響到情緒和行為的控制能力；根據鑑定所得資料，被告案發當時的行為表現應與受思覺失調症的影響有關，其雖然知道以玩具三輪車丟人是錯誤的舉動，原本對被害人也不具有妄想意念，但在案發當時被告因隨地丟棄廢棄物遭告訴人出言制止後，受思覺失調症影響下使其難以像常人一樣理性思考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被制止後引發的憤怒情緒進一步使得其行為控制能力顯著減低，導致他直接以暴力做出回應，造成告訴人受傷（本院卷第272頁）。本院參酌前開鑑定意見，並酌以一般智識、精神狀況正常之人若因自身違規行為遭他人制止，衡情或可能因羞愧當場自承其過，或可能仍置若罔聞、離開現場，鮮有反而立即主動攻擊制止者之情形，從而，堪認被告行為時之衝動控制能力確實低於常人；另佐以被告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確實可能對其衝動控制能力造成影響乙節，業經認定如前，復參以本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直接審理所得之心證，見被告確有緘默不語、只願筆談、情感表達淡漠等負性症狀，當庭筆談之內容又多有答非所問之內容，及「助選員」、「中符」等脫離現實之妄想情節（本院卷第310、313頁），要與前開思覺失調症之診斷及病程相符；基上，當可認定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因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導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告訴人指正其任意丟棄廢棄物，即貿然動手攻擊告訴人成傷，實有不該；惟念其有此行為，乃因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造成衝動控制能力下降所致，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暨考量其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案犯罪所用手段、所生損害，及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59至260、3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保安處分之諭知：
（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7條規定經總統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2月20日生效，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修正後刑法第87條則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監護處分性質上係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為新舊法比較，而前述修正於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對於被告並非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法即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關於被告是否有再犯風險乙節，前開鑑定報告載明：被告之思覺失調症對其整體社會生活功能造成明顯的退化，同時在過去的犯罪紀錄中也需要考慮其疾病對其行為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外，被告缺乏病識感，不認為自己患有思覺失調症，並且表現出聽幻覺、被害妄想及暴力行為的情況，這顯示出其高度的再犯風險，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和治療；而被告缺乏自主就醫的動機和能力，近年來的紀錄顯示家人無法協助被告就醫，使其於社區生活中能得到合適的醫療及生活照顧；臨床建議仍是先提供被告相當時間的住院治療，與其建立治療關係，並在積極接受藥物、心理、職能附件與社會人際的技巧訓練的處遇下，觀察其病情改善及社會能力提升的程度，再考慮後續社區生活的持續追蹤和介入，如此才能保護被告及他人，並減少其再犯風險等語（本院卷第272至273頁）。本院考量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迄今已達10餘年，目前仍存有明顯精神症狀，且病識感不佳，而在未定期就醫、無人敦促按時接受治療情況下，實有對他人造成危害之高度可能，此由其於108年起即陸續有多起傷害、竊盜等前案紀錄，觀之益徵，因認其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協助被告持續接受治療，穩定其精神症狀及認知功能表現，確保精神疾病治療效用，進而改善其生活功能，亦為防衛社會之必要，爰依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令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期間為1年。
五、扣案玩具三輪車1台，雖為被告供犯本案所用之物，惟被告係於堆置廢棄物處拿取該車，並無證據證明屬於被告所有，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銘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法  官  張毓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佩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